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东北大学合同(协议)审核审批表
	合同名称
	

	承办部门
	
	项目负责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须本人签章）

	合同概要
	合同相对单位：

合同履行期限：

合同主要标的：

份数：   份；每份公章：   个；每份法定代表人章：   个；总计：   个

	承办部门
基础审核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(公章)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归口部门
业务审核
	

 
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(公章)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专门部门
专项审核
	审核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政策法规办
法律审核
	审核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校领导
审批意见
	
	校长
审批意见
	
	校长办公会议决议情况
	


1.“项目负责人”为承办部门内直接承担签订和履行合同义务的工作人员。
2.“承办部门”为申请人所在的处级部门，“承办部门基础审核”由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审核。
3.“归口部门”为业务主管的职能部门，按照《东北大学合同管理办法》第十条划分。
4.“专项审核”指合同或协议中部分条款须由计财处、审计处、安委办进行专门审核，无此类条款省略该环节。
5. 本表格由政策法规办负责解释，办公电话83681100，办公地址为南湖校区综合楼1410。

